
南宁吴圩国际机场T3航站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供油工程设计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南宁吴圩国际机场T3航站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供油工程已由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

任公司以《关于南宁吴圩国际机场T3航站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供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中国航油有限发〔2023〕122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广西分公

司，建设资金由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自筹，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机坪加油管线 

本期为新建T3航站楼站坪除试车机位外的其他76个近、远机位敷设机坪加油管道并安

装加油设施。新建DN350机坪加油管道10.46千米，DN200机坪加油管道0.53千米。共设置

加油栓井131套，低点放水装置28套，阀门井9座，DN35 0DBB阀门15个。机坪设置外加电

流阴保系统、机坪紧急关闭系统等。 

（2）T3油车停放点 

本期在机场空侧区域内，T3航站楼北侧新建T3油车停放点，占地12亩。站内设置新建

生产值班用房700平方米，并建设管线车棚、生产车棚及库房等。 

（3）中国航油综合保障楼 

中国航油综合保障楼总用地面积约12亩，总建筑面积9940平方米（含40平方米门卫房

一座）。 

建设地点：广西南宁市吴圩国际机场 

2.2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估算14094.79万元。 

2.3 招标范围： 

（1）为南宁吴圩国际机场T3航站区及配套设施建设供油工程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均不

含中国航油综合保障楼）招标，包括如下内容：设计对接、初步设计及概算编制和施工图设计

（均不含中国航油综合保障楼），参加设计的评审并根据评审意见进行完善；参与对施工单位的

设计交底、中间验收、专项验收、竣工验收、行业验收，负责答疑、技术变更及辅助房建设计

等相关技术服务工作。 

（2）根据需要完成规划许可、安评、消防、环保、水土保持、地质灾害、节能、防雷、职

业卫生、地震安全、社会稳定风险、人防工程、压力管道安装检验等当地政府要求的专项审批



设计，并参与专项审查，根据审查要求进行修改完善设计，协助招标人进行各专项审查手续办

理。 

（3）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要求，及时解决和完成设计、施工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

工作。 

（4）结合实施过程的项目设计情况，按照规定配合施工方完成全套竣工图纸的编制和移交。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合法存续的法人，在法律

上和财务上独立、合法运作并独立于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并具备有效的下列①或②资质： 

①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②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资质或石油天然气行业甲级资质或民航行业甲级资质或化工

石化医药行业石油及化工产品储运专业甲级资质，以及建筑工程行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 

3.2投标人具备GC2级或以上特种设备设计许可证和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3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的资格要求：投标人拟派的设计项目负责人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

称，且具有5年以上天然气、化工石油或民航供油工程设计工作经历。 

项目负责人必须为投标人的正式员工，投标人至少为其缴纳了12个月以上的社保费用

（提供投标截止时间前一个月（含）往前推算12个月的社保证明）。 

（2）其他主要人员要求：除项目负责人之外其他主要设计人员要求：三年以上相关专

业工作经验，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执业资格；其他主要设计人员包括：各专业（总图、工

艺、结构、电气、自控、建筑、消防、给排水、暖通等）设计负责人，其他主要设计人员必

须为投标人的正式员工，投标人至少为其缴纳了6个月以上的社保费用（提供投标截止时间

前一个月（含）往前推算6个月的社保证明）。 

3.4信誉要求： 

（1）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提供网上查询结果，并加盖公章） 

（2）未被项目业主（法人）或项目业主（法人）委托管理单位通报列为不接受的投标

单位； 

（3）投标人、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投标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在检察机关无行

贿犯罪行为。（提供承诺书，详见投标承诺函） 

3.5财务要求：经营状况良好，近三年连续盈利。（提供近三年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出具

的审计报告，如投标人成立不足3年，则需提供成立以来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成立不满1年可提供



财务状况表；近三年是指2020年至2022年） 

3.6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本工程分为一个标段。 

4.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不给予经济补偿。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3年6月15日至 2023年6月21日，每日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北京时间，下同），在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 

如登记参加投标的申请人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人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

当延长登记时间。 

5.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元，售后不退。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年7月 5日 10时30分，地点

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第04开标室（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6.2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

予以拒收。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www.gzggzy.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  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 

“https://zbtb.caac.gov.cn/” 上发布。 

8.联系方式 



 

招标人：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地址：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吴圩国际机场航空路 9号 

联系人：周启军 

电话：0771-2095548 

 

招标代理机构：国义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26 号 7楼 

联系人：陈镜任、李海津 

电话：020-37860766、37860732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 

2023 年 6月 14 日 


